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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家專家專業訓練計畫」(簡稱 NEPT)，主要係歐盟執委會

(European Commission)為促進其會員國及第三國於歐盟相關政策

推動上之交流與合作，爰開放相關國家之官員至其轄下各總署進

行實習。 

職於去(107)年 10月 16日起參加 NEPT計畫，為期 3個月，

受核錄分派至歐盟執委會「就業、社會事務與融合總署」之「勞

力移動司」之「國際事務處」，協助該處準備本(108)年臺歐盟合辦

漁工權益研討會及相關專家互訪事宜等。 

透過歐盟執委會實習工作，直接與執委會官員交流與互動，

職初步認為，NEPT計畫有助我方對於歐盟組織架構、功能、政策，

以及其對臺關係有更深度的瞭解，對於未來我方政策之規劃、實

施及管考制度，可有更廣與不同的思考角度，對於雙方的未來相

關議題上合作，亦將有一定之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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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緣起 

為提升歐盟會員國及第三國(指非歐盟國家)官員對歐盟政策

及其機構運作之瞭解，以及強化雙方之交流與合作，歐盟執委會

(European Commission)於 2008年起推動「國家專家專業訓練計畫」

(National Experts in Professional Training，簡稱 NEPT)，開放其會

員國及第三國官員，申請借調至其轄下各總署(歐盟計有 31個總署，

似我國部會層級)見習。 

為強化與歐盟於各項政策推動上之交流與合作，我方透過「臺

歐盟雙邊諮商會議」平台，爭取歐盟同意我方政府官員參與 NEPT

計畫，推動以來我方參與 NEPT計畫人數已達 34人，包括國發會、

經濟部、農委會、衛福部、公平會、交通部、行政院人事總處、

行政院主計總處、法務部、勞動部、文化部等機關。 

職係參加去(107)年 10月 16日至本(108)年 1月 15日之NEPT

計畫，受核錄分派至歐盟執委會「就業、社會事務與融合總署」

(Directorate-General Employment, Social Affairs and Inclusion, DG 

EMPL；簡稱就業總署)之「勞力移動司」(Directorate Labor Mobility)

之「國際事務處」(Unit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貳、 歐盟、就業總署及實習單位簡介 

一、 歐盟 

(一) 現有 28個會員國，人口數約 5億人：英國將於本(108)年 3

月正式脫歐，會員國將減至 27個；另阿爾巴尼亞(Albania)、

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Bosnia and Herzegovinathe)、馬其頓

共和國(Republic of Macedonia)、科索沃(Kosovo)、蒙特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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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羅(Montenegro)、塞爾維亞(Serbia)、土耳其(Turkey)等 7

國，為未來可能加入歐盟的候選國家。 

(二) 歐盟機構：主要包括歐盟理事會(European Council)、歐盟

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歐盟部長理事會(Council)  

1. 歐盟理事會 

(1)成員：各會員國領袖、歐盟執委會主席、外交事務及國土

安全政策高級代表(係歐盟外交部長)。  

(2)功能 

 負責擬定歐盟整體政策方向及優先推動事務。 

 擬定歐盟外交與國土安全政策。 

2. 歐盟執委會 

(1)成員：由各會員國提名 1位執行委員(Commissioner)，計

28名執行委員，歐洲議會選任其中 1人為執委主席，每

5年一任；現任執委主席為Mr. Jean-Claude Juncker(任期

為 2014-2019年)。 

(2)功能：歐盟最高行政機關；執委會下依不同議題設立 33

個總署(Directorates-General)，負責歐盟政策、法規之制

定與推動。 

3. 歐洲議會 

(1)成員：依各會員國依人口數分配席次，由各會員國民眾直

選；每 5年改選一次，約 750個席次。 

(2)功能 

 似下議院；具法案、預算之同意權，以及國際協定決議

權(與歐洲部長理事會共有權力)。 

 歐盟執委會執委任命同意權、執委主席選舉權。 

4. 歐洲部長理事會 

(1)成員：依外交、司法、經濟與金融、農漁業、環境、就業

與社會政策、教育等議題分設 10個理事會，分由各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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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相關部長擔任；理事會主席由各會員國每 6個月輪流

擔任。 

(2)功能 

 似上議院；具法案、預算之同意權，以及國際協定決議

權(與歐洲議會共有權力)。 

 協調各會員國推動歐盟政策。 

 推展歐盟外交與國防安全政策。 

 

歐盟組織架構 

 

資料來源：整理自歐 LOOK網上教學平台 

 

 

歐盟執委會 
由 28 名執行委員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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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就業總署 

(一) 組織架構：相當於我國部會層級；總署長Mr. Joost Korte、

副總署長Mrs. Andriana Sukova，就業總署下設 7個司

(Directorate)，每個司下設 5個處(Unit)，總員工人數約 800

人左右。 

 

就業總署組織架構 

 

資料來源：歐盟執委會官網 

(二) 職掌：主要係推動歐盟勞工、社會安全與包容、教育訓練

政策，期推動歐盟區域內就業成長，降低貧窮人口，以及

避免弱勢團體邊緣化。 

三、 實習單位：「勞力移動司」下設之「國際事務處」 

(一) 組織架構：處長為Mr. Lluis Prats，下設有副處長 1人，秘

書 3位，政策官等人約 20位，其中指導職之政策官係Mr. 

Martin ORTH，渠主要係負責與我方、日本及中國大陸勞動

相關議題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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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職掌：係負責就業總署國際業務工作之單位。 

1. 歐盟參與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LO)、G7/G20等勞動議題歐盟政策立場之擬定及協商推

動。 

2. 歐盟對外多邊、雙邊條約有關勞動條款之評估、擬定，以

及後續執行情形之檢視。 

3. 歐盟對外援助計畫有關第三國勞動條件之評估及檢視。 

參、 實習工作內容 

一、 協助處理臺灣遠洋漁業海外聘僱外籍漁工權益議題：準備本

年臺歐盟合辦漁工權益研討會及相關專家互訪事宜。該案背

景說明如下： 

(一) 為因應遠洋漁業海外聘僱外籍漁工剝削課題，我方於 105

年起陸續公布遠洋三法及相關子法(包括「境外僱用非我國

籍船員許可及管理辦法」，並推動辦理仲介評鑑制度。 

(二) 環境正義基金會(Environmental Justice Foundation, EJF)於

去(107)年向歐盟控訴我國遠洋漁船剝削外籍漁工，經我方

與歐盟多次溝通與說明，歐盟認同我方努力。惟歐盟初步

認為我方之管理法規與國際勞工組織漁撈工作公約(ILO 

Fishing Convention - C188)仍存有一定之落差，另我方查察

工作及能力尚有強化空間。 

(三) 為協助我方在遠洋漁業勞工權益法規制度之能力建構，歐

盟規劃於本(108)年協同我方辦理相關研討會及專家互訪事

宜，初步規劃如下： 

1.  3月：在臺舉辦研討會。 

2.  4月：我方專家至歐盟訪問。 

3.  5月：歐盟專家訪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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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席有關移民、勞工權益相關會議，並進行移民政策相關研

析，初步發現如下： 

(一) 歐盟對於第三國高階技術人力之工作、居留、長期居留，

於「歐盟藍卡指令」(EU Blue Card Directive)、「單一許可

指令」(Single Permit Directive)等均有明定；相關重要規定

說明如下： 

1. 彈性薪資門檻設定：依各國發展水平不同訂定不同標準，

為各國平均薪資的 1.41倍，畢業生及缺工產業薪資門檻可

彈性降為各國平均薪資的 80%。 

2. 專業經驗可抵換教育程度。 

3. 跨國轉換工作快速審核。 

4. 居留證與工作證一併申請與核發。 

5. 長期居留證申請年限：3年。 

6. 歐盟各國內均享相同勞工保護之權益。  

(二) 設立單一移民資訊網站入口(EU immigration Portal) 

(三) 歐盟部分國家對於第三國低階技術人力雖有一定需求，惟

於歐盟層級未見有統一之指令規定(除季節性勞工外)，爰歐

盟會員國各國之對於第三國外勞政策均有所不同，惟大多

屬短期移工性質，因此也產生大量非法第三國外勞出現。 

三、其他相關活動 

(一) 出席第一屆臺歐盟勞動諮商會議 

1. 時間：去(107)年 10月 11日 

2. 地點：歐盟就業總署 

3. 雙方主席：勞動部林次長三貴、歐盟就業總署副總署長Ms. 

Adriana SUKOVA 

4. 諮商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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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協助勞工因應全球化結構改革(Supporting workers in 

adjusting to structural changes due to globalization) 

(2)透過社會基金協助弱勢融入社會及勞動市場(Social funds 

helping disadvantaged people to integrate into labour market 

and society) 

(3)因應青年失業(Tackling youth unemployment) 

5. 後續推動事項 

雙方達成共識，常態性辦理年度「臺歐盟勞動諮商會議」，

並規劃本(108)年在臺辦理第 2屆會議，共同建構完善勞動發

展政策，以及穩固的夥伴關係。 

(二) 拜會駐歐盟兼比利時代表處曾大使厚仁 

1. 時間：本(108)年 1月 10日 

2. 地點：駐歐盟兼比利時代表處 

3. 會談重點 

曾大使首先說明外交部爭取 NEPT計畫的源起與目的，

隨後聽取受訓人報告於歐盟執委會受訓過程與心得，曾大使

肯定受訓人在歐盟執委會的工作表現，亦認同 NEPT計畫可

增廣我國文官人員的國際視野，對於未來國家政策之推動有

相當助益，並期許各部會積極參與 NEPT計畫。 

肆、心得與建議 

一、 透過歐盟執委會實習工作，可直接與執委會官員交流，有助

我方對於歐盟組織架構、功能、政策，以及其對臺關係有更

深度的瞭解，對於未來我方政策之規劃、實施及管考制度，

可有更廣與不同的思考角度，對於雙方的未來相關議題上合

作，亦將有一定之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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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歐盟努力將其基本價值實現為全球治理架構，如溫室氣體減

量、移民政策、自由貿易市場、勞工權益等，亦透過各種途

徑(如國際組織、雙邊對話等)影響第三國進行法規制度之調

和。 

三、 歐盟為我方重要貿易夥伴，惟在現行兩岸關係下，我方未被

歐盟列為積極洽簽 FTA的國家，惟歐盟對於我方法規制度與

其對接係有所期盼，可做為我方突破無法洽簽 FTA瓶頸的務

實做法。 

四、 我方可盤點現行歐盟對外洽簽 FTA之各章節，尋求符合雙方

目前最大利益可合作與交流議題，並透過適當平台1進行洽商

與溝通；NEPT計畫亦可考量做雙邊溝通的橋樑之一，除可

增加受訓人國際視野的廣度外，對於雙方理解，亦將更有助

益。 

五、 歐盟執委會就業總署編列預算，規劃辦理本(108)年我國遠洋

漁業漁工勞權議題研討會及相關專家互訪事宜，除係展現對

臺友好之意，亦顯示推動全球治理法規調和符合歐盟價值與

利益，倘本案合作成效良好，對於其他各領域議題的合作將

具相當示範效應。 

                                                 
1
 現行臺歐盟雙邊溝通平台：臺歐盟年度諮商會議(非經貿議題)、臺歐盟經貿對話會議、臺歐盟產業對話、

臺歐盟人權諮商會議、臺歐盟勞動諮商會議。 


